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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日聲押毒駕4件全獲裁准  

臺中地檢署積極妥適運用預防性羈押 

專案迄今已聲押20人獲准 

    臺中檢警持續嚴查毒駕不法，於115年6月9日連續查獲陶姓、陳

姓、周姓、沈姓等被告涉犯毒駕案件共4件，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（

下稱本署）內勤檢察官陳祥薇訊問後，認被告等4人均涉犯刑法第185

條之3第1項第4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重大，且有反覆實

行毒駕犯罪之虞及羈押必要，向法院聲請預防性羈押獲准。據統計，

本署自115年5月27日起至6月9日止，檢察官審酌毒駕被告犯罪嫌疑重

大程度、反覆實施毒駕犯罪之可能性及對道路交通安全危害程度等羈

押必要性因素，已就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高度再犯毒駕風險之被告，

依法聲請羈押並經法院裁准達20件。 

    本署前於115年5月27日召開「妥適運用預防性羈押以打擊毒駕研

商會議」，針對毒駕案件酌定八大重點類型，包括：同時扣得毒品、併

同酒駕、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、事故違規情節嚴重、事故地點位於

校園周邊或公眾聚集處所、查獲前駕駛行為已致生往來危險、前有多

次施用毒品或毒駕前科，以及客觀上顯有疑似施用毒品而無法安全駕

駛等情形。對於符合上開重點類型且符合法定羈押要件之案件，本署

均將積極妥適運用預防性羈押制度，以有效遏止毒駕再犯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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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精準打擊前開八大重點毒駕類型，本署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持

續滾動式研議精進作為，建立檢警毒駕案件資訊快速聯繫平台。由警

方就當日唾液檢測毒品陽性反應，符合八大重點類型並有反覆實施毒

駕之虞之案件即時通報，使檢察官得預先掌握案情，即時指示警方補

強必要偵查作為，包括將扣案毒品緊急送驗、調取道路監視器、提供

密錄器影像等，以確認被告查獲前有無逆向行駛、競速飆車、反應遲

鈍或其他疑似施用毒品而無法安全駕駛之情狀。另警方移送時，除於

移送書備註欄載明「建請羈押」外，並具體說明案件是否符合八大重

點類型及被告有反覆實施犯罪之虞相關事證，使檢警偵查程序無縫接

軌，亦使檢察官能充分掌握查緝現場情形，妥適評估羈押必要性。 

    經調查，前開陶姓被告為逃逸外籍移工，警方同時於車內查獲毒

品，顯有施用毒品後駕駛之高度風險；陳姓被告經警方調閱車行軌跡

後，發現其毒駕行駛於市區公眾聚集處所，漠視民眾交通安全；周姓

被告有施用毒品前科，且警方於其隨身包包扣得多種毒品；沈姓被告

則同時有扣得毒品及毒駕前科等情形。上開4名被告均符合本署研擬

之八大重點毒駕類型，並符合法定羈押要件，經檢察官依法聲請預防

性羈押獲准，檢警藉由前開研擬策略，精準打擊重點毒駕案件，維護

民眾安全。 

    本署將持續落實法令、部頒政策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指示，積極妥

適運用預防性羈押制度，協同警察機關強力查緝毒駕不法。對於施用

毒品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，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及民眾生命、身體、財

產安全之行為，本署均將依法從嚴、從重追訴，絕不寬貸，以杜絕毒

駕風氣蔓延，守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。 


